
 國立宜蘭大學檢驗及技術服務中心土壤環境科學實驗室 委託分析送驗單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   日 

檢 驗 類 別   □ 土壤  □ 地面水體  □ 地下水  □ 飲用水  □ 其他:            

檢 驗 目 的 

( 簡 述 ) 
□ 急件處理 (需加收 50% 檢驗費用) 

委  託 

單  位 
 

委  託 

人  員 
 

聯  絡 

電  話 
 

採  樣 

單  位 
  同上 

採  樣 

人  員 
  同上 

聯  絡 

電  話 
  同上 

送  樣 

單  位 
  同上 

送  樣 

人  員 
  同上 

聯  絡 

電  話 
  同上 

樣 品 運 送 方 式 □ 貨運業或郵局   □ 親自送樣   □ 其他:            

樣品編號/名稱 
樣品量 x

個(份)數 

樣品種類

特性 

採樣日期

與時間 

檢 驗 項 目 / 編 號 

( 樣 品 保 存 方 式 ) 
備 註 

    

 

 □ 加      酸，pH 為        

□ 4°C 冷藏  □ 其他: 

    

 

 □ 加      酸，pH 為        

□ 4°C 冷藏  □ 其他: 

    

 

 □ 加      酸，pH 為        

□ 4°C 冷藏  □ 其他: 

    

 

 □ 加      酸，pH 為        

□ 4°C 冷藏  □ 其他: 

    

 

 □ 加      酸，pH 為        

□ 4°C 冷藏  □ 其他: 

付款者 (收據抬頭及統編) *請確認發票抬頭及統編，日後需發公文才能夠更改 

報告寄送地址及收件人  

 

收樣員簽收及註記 
 □ 收樣 ; 報告編號 :                  

 □ 退樣 ; 原因說明 :                  

簽名 

 

時間: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
▼ 送驗方式 

一、親自送樣  

1. 填寫委託分析送驗單 

2. 欲檢驗樣本乙件 (足夠二次檢驗用之檢體) 

3. 檢驗繳費 (一律透過匯款繳費至國立宜蘭大學)。 

二、 郵寄 

1. 填寫委託分析送驗單 

2. 欲檢驗樣本乙件 (足夠二次檢驗用之檢體) 

3. 檢驗繳費 (一律透過匯款繳費至國立宜蘭大學)。 

4. 檢驗費用請連同委託分析送驗單及檢驗樣品一併匯款與寄送，方始受理委託(收件日按收到

費用及檢驗樣品時的日期起算) 

▼ 寄件資訊 

 地址 :  260007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工學院大樓 522 土壤環境科學實驗室 

聯絡人 : 曾譯賢 研究助理 (03)935-7400 轉 7595 或 電話 0916367058 

中心主任 : 劉鎮宗 教授 (03)935-7400 轉 7584 

▼ 匯款資訊 

 行別：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宜蘭分行 

 戶名：國立宜蘭大學 402 專戶 

 帳號：16008050043  

▼ 受理時間 

 一般件/ 7 ~ 14 天 (不包含周末六日及國定假日) 

 急件/ 5 個工作天 (不包含周末六日及國定假日)，需加收 50 %的檢驗費用。 

 業務繁忙時暫不收急件，申請前請務必來電確認檢驗項目事宜以確保急件效率。 


